
政府采购服务类采购合同（试行）
 

 

采购单位（甲方）：宾县农业农村局
 

供应商（乙方）：黑龙江省建三江农垦昊飞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
 

签订地点：宾县农业农村局

采购计划号：宾政采计划[2024]00224
 

招标编号：[230125]KJGC[CS]20240013
 

签订时间：2024年09月11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法律、法规规定，按照宾县2024年玉米
大豆水稻“一喷多促”项目项目（招标编号：[230125]KJGC[CS]20240013 ）的采购文件及中标（成交）供
应商投标（响应）文件等，确定乙方为甲方宾县2024年玉米大豆水稻“一喷多促”项目项目供应商，经双方
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

一、合同文件

本次政府采购活动的相关文件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这些文件包括但
不限于：

1、采购文件、澄清和答疑文件等；

2、乙方投标（响应）文件等；

3、乙方书面承诺等；

4、中标（成交）通知书。

二、合同标的

标的名称 采购需求 数量 单价（元） 金额（元） 备注

无人机飞防作业服务 详见响应文件 120100 5.44 653344.0000

合计 ¥653344元 （大写: 陆拾伍万叁仟叁佰肆拾肆元整）

三、服务项目及要求

一、服务项目： 宾县2024年玉米大豆水稻“一喷多促”项目无人机飞防作业服务（第6标段） 二、服务内
容： 在摆渡镇、胜利镇、宁远镇开展无人机飞防作业，喷施肥料和杀虫杀菌剂，喷施面积120100.00亩耕
地。 三、服务时间： 乙方必须在2023年08月26日起至2023年08月31日止完成全部飞行喷施作业。（遇特殊
天气飞行作业时间顺延） 四、服务地点：宾县 农业农村局指定地点 五、服务要求： 1、供应商应提供提
供不低于30架无人飞机，每台参与作业的无人飞机最少配备1名专业飞手，且具有相关机构颁发的飞手资格
证书； 2、植保无人飞机设备具备精准定位功能，具有高雾化喷头； 3、植保无人飞机载荷不低于40公斤，
旋翼大于等于四旋翼，采用压力式喷头或离心式喷头。 4 、飞行高度距离作物顶部6米以内； 5、保持直线
飞行，保证不产生漏喷、重喷现象； 6、匀速飞行保持在9米/秒以内、作业喷幅11米以内； 7、每亩喷液量
保证1.5L以上； 8、日作业能力不少于30000亩； 9、建立航化作业小组，将任务具体划分到各个小组，并
且确定各个小组组长，严格按照工作计划进行保证按时保质的完成任务。 10、航化作业后，作业机手应将
使用后的肥料药剂废弃物集中装箱收集，统一运至甲方指定地点，并必须保证回收的肥料药剂废弃物数量与
领取数量相同。 11 、乙方保证作物飞行喷洒质量及无人机作业安全，因作业质量不合格或无人机作业造成
事故的，所产生的药品、无人机作业、农户及相关设施等一切损失和法律责任全部由乙方负责。 12、乙方
在完成全部作业任务后，需向甲方提供监管平台相关数据，并保证监管平台数据与实际作业数据相符。因数
据不符所产生的相关责任由乙方负责。

四、合同期限（任选其一）



本合同期限起止时间2024年08月26日至2024年08月31日，共6天。
 本项目服务期限采用1+1+1方式，采购结果 年有效。合同一年一签，是否续签，由

甲方视财政预算安排及对乙方提供服务的绩效考核等情况确定。
 本合同期限起止时间 。

 
五、合同金额及结算方式

1、资金性质：财政资金。（财政性资金：按财政国库集中支付规定程序办理；自筹资金：653344。）  

2、合同金额：本合同有效期内服务价款金额：653344元（大写 ：陆拾伍万叁仟叁佰肆拾肆元整）；

3、付款方式： 全额付款

4、付款期数： 一期
 

5、结算方式：

序
号 项目阶段 具体内容及交付结果

付款金
额(元)

付款
期限
(天)

计划支
付时间

1
2024年08月26日
至2024年08月31

日

在 摆渡镇、 胜 利镇、 宁 远镇开展无人机飞防作业， 喷 施肥料和 杀虫杀菌
剂，喷 施面积120100.00亩耕地，：乙方完成喷施服务，经甲方验收合格后付款

653344 3 2024-
09-12

6、甲方每次付款前，乙方应向甲方开具符合甲方要求的 普通发票 ，乙方未按合同约定开具发票导致
甲方逾期付款的，甲方不承担违约责任。

八、保密条款

甲方按照本合同约定提供给乙方的任何资料和信息，以及乙方在服务过程中知悉的甲方的商业和技术秘密信
息 ，属甲方的保密信息和甲方拥有所有权的财产，乙方应对该资料和信息严格保密，除为履行本合同约定
服务需要向行政机关作出的披露外，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不得用于本合同约定服务以外的任何其他用途，亦
不得以任何方式向任何第三方泄露或公开，并保证在本合同约定服务履行完毕后，将所有资料和信息归还甲
方。本保密条款不因双方合同终止而无效，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至相关信息已经被公开或事实上一方违反
本条款不会给对方造成任何形式的损害时止，本保密条款对双方仍具有约束力。乙方如有失密或泄密行为，
则视为乙方违约，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无论甲方是否解 除合同，乙方均应当向甲方支付甲方按照本合同
约定提供给乙方的任何资料和信息，以及乙方在服务过程中知悉的甲方的秘密信息，属甲方的保密信息，乙
方应对该资料和信息严格保密，除为履行本合同约定服务需要向行政机关作出的披露外，未经甲方书面同
意，不得用于本合同约定服务以外的任何其他用途，亦不得以任何方式向任何第三方泄露或公开，并保证在
本合同约定服务履行完毕后，将所有资料和信息归还甲方。违约金，并赔偿给甲方造成的损失。

九、合同履约、 验收

政府采购合同的履约适用于民法典的规定，合同签订双方应当严格按照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履行各自权利和义
务。

1、合同签订后，乙方提供服务应当符合采购文件及投标（响应）文件及本合同约定，如提供服务不符合采
购文件及 投标（响应）文件及本合同约定要求的，甲方有权提出异议并拒绝接受服务；

2、合同履约过程中，甲方对乙方提供服务有异议的，可以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向乙方提出，乙方应在接到甲
方通知之日起3日内予以解决，否则视为乙方违约，参照本合同第十二条承担违约责任 ；

3、无。

十、履约保证金

履约担保：是否收取履约保证金： 是  否
 收取履约保证金形式：

 收取履约保证金金额：
 



履约担保期限：
 履约保证金退还：

 
十二、违约责任

1、“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天灾、水灾、地震或其
他灾难战争或暴乱，以及其他在受影响的一方合理控制范围以外且经该方合理努力后也不能防止或避免的类
似事件；

2、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而不能履行合同或延迟履行合同的一方可视不可抗力的实际影响免除部分或全部
违约责任。但受不可抗力影响的一方应立即通知对方,并在不可抗力发生后3日内出示相关的主管部门签发的
证明文件,以便对方审查、确认 ；

3、不可抗力事件终止或消除后，受不可抗力影响的一方，应立即通知对方, 不可抗力事件终止或消除后3日
内出示相关的主管部门签发的证明文件确认不可抗力事件的终止或消除；

4、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致使合同无法按期履行或不能履行的，所造成的损失由双方各自承担。受不可抗
力影响的 一方应当采取合理的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否则应就扩大的损失负赔偿责任。

十三、合同争议解决

因履行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甲乙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能解决的，按
下列方式解决：

提交 仲裁委员会仲裁
 向当地人民法院起诉

 
十五、合同文件组成

1、政府采购采购文件;

2、乙方提供的投标(响应)文件;

3、甲方提供工程清单;

4、投标(响应)承诺书:

5、评标记录;

6、中标(成交)通知书。

本甲乙双方电子签章后生效，自签订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将合同(电子版)通过政府采购管理平台上传至本
级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备案(纸质版合同根据甲乙双方需要自行签订留存)。

 

甲方（章） 乙方（章）

 

 

 

 

签订时间：2024年09月11日

 

 

 

 

签订时间：2024年09月11日

签订地点：宾县农业农村局 签订地点：宾县农业农村局



单位地址：宾县解放路17号农业农村局 单位地址：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富锦市建三江佳抚路

综合服务小区8#楼013号

法定(或授权)代表人：陈兆江 法定(或授权)代表人：姚海元

委托代理人：焦通 委托代理人：0454-5726644

电话：15545123222 电话：18846212888

电子邮箱：bxnyjbgs@163.com 电子邮箱：xjp6523@sina.com

开户银行：建设银行宾县宾州支行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建三江支行

账号：23001868237059500846 账号：23050168775000000613

账号名称：宾县农业农村局 账号名称：黑龙江省建三江农垦昊飞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

邮政编码：150400 邮政编码：156399

 

 

 


